
113 年屏東縣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

【 B2 PBL 教學應用工作坊 】 教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
壹、 依據： 

一、教育部 113 年 2 月 20 日臺教資(三)字第 1132700660P 號函。 

二、113 年「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」。 

貳、 辦理單位：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

二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 

三、承辦單位：屏東縣長興國小 

參、 參加對象：  

本縣高國中小已完成A1數位學習工作坊(一)及A2數位學習工作坊(二)之教師，預計

錄取 30 名，並依參與以下計畫學校之教師優先錄取。 

 5G智慧學習學校推動計畫 

 BYOD&THSD計畫 

 典範、重點學校實施計畫 

肆、辦理方式： 

一、辦理時間：113 年 8 月 22 日(四)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(8 時 45 分開始簽到) 

二、辦理地點：屏東縣終身教育園區(唐榮國小內)，開放校內停車。 

三、報名方式：請於 7 月 17 日(三)中午 12:00 前填寫完成此報名表單

(https://forms.gle/9N5zU7tspuoocU7A7)。 

四、截止日期：依上述日期或至額滿為止。 

五、研習時數：6小時研習時數。 

六、研習議程：如續頁研習課程表。 

伍、注意事項： 

一、因研習實作需要，請參與學員務必攜帶個人筆電，以便參與課程活動。 

二、研習簽到/退，將透過 GOOGLE 表單方式進行，為顧及各全學員權益，未能全程參

與之學員或未能配合課程活動之學員，將無法核發研習時數。 

三、為愛護地球資源、減低免洗杯使用量，請自備隨身水杯。 

陸、經費來源： 

由教育部補助「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」屏東縣 113 年典範、重點學校實

施計畫經費項下支應，所需課務派代費，請逕向所屬重點學校申請。 

柒、將依據核定函上網登錄課程，並於研習辦理完畢後 1週內，依據課程表規定時數及參加

人員實際出席狀況核發教師研習時數。 

捌、聯絡窗口： 

屏東縣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王芸潔專員 

連絡電話：08-7333099#105 

聯絡信箱：a252113@go.edu.tw。 

玖、本計劃經呈報縣府核定後實施之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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